
 

國科會核定年度船期使用名單 

各研究船排定細部船期 

研究船因故無法

正常提供使用 

研究船管理單位立即以書面(或郵件)通知該時段

內之計畫執行單位或航次領隊原因/副知國科會

(自然處) 

雙方協商航次

或解決方案 

Y 

N 研究船管理單位協助調整

船期或協調達成解決方案

/副知國科會(自然處) 
研究船管理單位通知國

科會(自然處) 

依調整後航次或解決方

案執行 

協調替代研究船 

一週內 

三天內 

一週內 

依調整後航次執行 

航次執行受影響 

 

國科會協助協調/或召開

研究船隊工作小組會議 

 

研究船管理單位通

知取消原航期/副

知國科會(自然處) 

(註 1) 

(註 2) 

Y 

N 
依原航次執行 

依重新排定航期

執行 

申請單位列入下一

年度船期需求，優

先排定 

急迫執行需求 

Y 

備註: 

1. 「無法正常提供使用」係指研究船常規配備無法正常運作並提供使用，或其他因素無法出海。 

2. 研究船管理單位應本於「服務」的精神，提供研究船服務，並且有義務將船況主動提供給計畫執行單位或航次領隊

了解及掌握，以利探測任務順利執行。 

 

 

N 

國科會「研究船因故無法正常提供使用之處理流程」

111.8.25定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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